


梁财金〔2021〕44号
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
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外〔2021〕36号），现将2021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310万元下达给你们，功能分类科目列入2021年“2130804-创业担保贷款贴息”，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列入“51301 上下级政府转移性支出”。 
 按照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 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 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21号）规定，金融机构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利率贫困地区（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、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）贷款利率上限为LPR+250BP，西部地区为 LPR+150BP。自2021年1月1日起，新发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息，LPR-150BP以下部分，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承担，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。
请按照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发布〈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19〕96号）有关规定，切实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，并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做好本地区绩效管理工作。
拨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户名：创业贴息贷款资金账户；
开户银行：梁河县农村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；
账号：1589000009115018。

附件：2021年度中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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